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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法與程序法結合、案例教學的商事法教學之研究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計畫主持人在擔任大學教職前，曾從事律師工作多年，發覺新進律師解決法律實務

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新進律師剛進律師事務所時，無法整理、梳理案件爭點，也因此

無法架構、撰寫出邏輯一貫、有層次推論的訴狀，更遑論上法庭言詞辯論時能滔滔雄

辯、為當事人爭取權益。經訪談多位新進律師後，找出主要原因係大學法律系課程欠缺

這方面的設計，以致於律師在開始擔任實習律師後才開始學習這些實務上必需的專業，

但是短暫的實習生涯結束後，新進律師被迫趕鴨子上架、獨當一面，尚未帶齊裝備即被

迫上到戰場，最後只能在挫敗上學習，更嚴重的是律師所代表的當事人權益可能因這些

律師的專業訓練與經驗的不足，因而被犧牲。類似的情形也可能發生於法官、檢察官及

企業法務人員，然而法官與檢察官在擔任實務工作之前，必須接受為期二年的司法官訓

練，可以降低此問題的嚴重性。相對的，法務人員承擔工作之前，並無任何實務訓練，

進入職場的困境可想而知。由這些現象可得知，現行法學教育在學與用產生巨大落差，

而亟待改革。 

現行各大學的法律系課程設計幾乎大同小異。絕大部分的課程都是以任課教師講授

(lecture)為主，學生成為聽眾，覺得上課無聊的學生們即開始打瞌睡、滑手機，這也突

顯現行的課程設計上未落實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理念。此外，既然課程以講授為主，欠

缺學生的參與、實作，不僅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學生也喪失思辯、推論、口語表達及

辯論的學習機會。 

除此之外，現行法律系課程設計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別授課，大一，大二以實體法

為主，大三開始程序法課程。然而，法律實務運作是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並結合兩者，

國家考試中的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已意識到實體與程序法並重的必要性，於司法官及律師

考試第二試已設計綜合實體及程序法的試題，但各校法律系課程安排迄今仍未跟進，導

致學生無法將實體與程序法融合，也是造成上述學與用落差的原因。 

本計畫擬於現行實體法的課程中(以計畫主持人授課的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以下簡

稱公司法)、票據法及證券交易法為主)，引進翻轉教室、案例式教學法及舉行模擬法庭

等方式，並融合實體法與程序法設計案例，於期末就案例指定學生撰擬書狀，並送法官

審查及提供修正建議，以培養學生解決實務案例的能力，且學習撰擬訴訟書狀，以運用

實體及程序法的知識。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一方面使學生積極參與課程活動，免除現行

學生多只是聽眾的角色，以落實學生為學習主體的理念；另一方面增加學習撰擬書狀亦

可使學生及早書狀撰寫技巧，縮短畢業後至實務工作的適應期，以降低學用落差。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就本研究擬採取的翻轉教室及案例式教學，個別加以探討的文獻不在少數，在此不

一一詳列。由相關文獻的研究也可得知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同時結合

上述方法，再加上實體與程序法結合的教學研究並未有之，本研究擬結合上述各教學方

式，並期望能兼得前述教學方式的優點。 

以模擬法庭為題探討教學方式的相關文獻在國內未曾出現，以模擬法庭為關鍵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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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搜索，所獲得的資訊多為近年來為改革訴訟制

度，究竟要走向參審制、觀審制或陪審制度所為的探討。加以近年司法院推動國民參與

審判，廣泛推動並舉行模擬法庭，而有若干文獻探討。與本文之研究主題真正相關的只

有一篇，葉俊榮教授，走出「實習法庭」，台灣法學雜誌，第 156期，2010年 7月 15

日，頁 67-69。 

該文提到：「歐美的法學院往往有模擬法庭(moot court)的實習活動，有些並與課程相

結合，甚至於有區域性的會員制或比賽。設置實習法庭，可以讓學生在紙本的判決研讀

外，在法律的學習中領略訴訟程序動態與空間的臨境體驗」；「許多課程的實習需求，其

實可以納入一般的課程中。例如：民法上到損害賠償時，安排案例演習，模擬當事人決

定程解逕行訴訟的決定，以及訴訟前與訴訟後的主張與論證；行政法課程中，對美國牛

肉進口問題，安排模擬公聽會等等」。 

該文中對於模擬法庭於增進法律學習的效果，亦表肯定。且該文提及許多課程的實

習需求，其實可以納入一般的課程中，亦與本研究規畫在必修課程中，而不另外開設課

程，以避免增加同學負擔之看法一致。 

3. 研究問題 

法律是現實生活的規範，法律的學習目的也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然

而，目前法學教育的成果並非如此，此可由法律系畢業生參加國家考試的答題狀況可

知，亦可由律師事務所新進律師案件辦理情況加以印證。以國家考試而言，目前均以

實例題為主，考題多設計多項爭點，由先前參與數項國家考試的經驗可知，考生多只

能答出其中半數或不到半數的爭點。又以申請人先前任職於律師事務所與新進律師合

作辦案的經驗，新進律師常未能迅速、完整的解決案件，而有賴於資深律師的指引，

方能就案件尋得完整的解答。再者，不論是應試國家考試的法律系畢業生，或是新進

律師，也常常只想出實體法上的答案，但如何透過程序法而實現該權利，卻無法提出

完整的方案。以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的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為例，同學們對於董事會

於如何情況下應列入或剔除候選人名單的實體法規定相當清楚，但是對於股東所提名

之人選被違法剔除於候選人名單時，股東應如何依民事訴訟法之保全程序與訴訟程序

尋求救濟，卻無法有完整的解析。申請人嘗試探究上述現象的原因，發現上述現象與

現行的法學教育有密切關聯；法學教育猶如是河川上游，司法實務如同是下游，倘若

河川上游遭受污染，下游必定將蒙受其害。申請人以自身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票

據法課程於教學現場的觀察，將所發現的法學教育的問題歸納、整理如下： 

(1)  實體法與程序法分別授課 

在法律問題的解答中，卻必須同時適用實體法與程序法。然而，法律系的課程卻

少有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加以整統合的安排。現行法律系課程設計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

別授課，大一，大二以實體法為主，大三開始程序法課程。然而，法律實務運作是實

體法與程序法並重且相互結合。國家考試中的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已意識到實體與程序

法並重的必要性，於司法官及律師考試第二試已設計綜合實體及程序法的試題，但目

前法律系的課程設計卻少有實體法與程序法統合的安排。 

(2)  演講式的授課方式 

目前多數的法律系課程多以授課老師演講（lecture）為主，缺乏與學生互動，學

生參與課程活動的機會不多，學生也沒有參與實作的機會。然而，學習法律最終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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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非學生背誦了多少法律條文，也不是習得多少法律理論，而是學生是否能將習得

的法律理論、條文用於解決發生於社會上的各項問題，換言之，法律的學習應特別重

視實作、實務與實用，但現行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法律學課程並無法達到此項教育目

標。 

(3) 欠缺案例思考的訓練 

美國由於以案例法為主，因此法學院各科的授課，不論該法是否有成文法之規

定，仍以案例為主。透過判決書的個案討論，容易培養學生解答案例的能力。然而，

如同上述，目前國內法律系的授課仍以演講式為主，致使學生於課堂上欠缺案例思考

及練習解決個案的機會 

4. 研究計設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兼採「翻轉教室」、「案例式教學」及「模擬法庭」的方法，並於票據法(下

學期)、公司法(上學期)與證券交易法(下學期)等三門課程實施。 

在票據法課程中，課程前半段(大約是期中考前八週)由授課老師講授票據法之基本

概念，課程後半段(大約是期中考後七週)與民事程序法加以結合，並以司法實務之票據

法判決為案例，採案例式教學，由同學分組報告，透過案例解析、提問─回答─再提問

的思辯方式，改變商事法的教學方式，以增進法律系學生解答案例的能力。 

在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則採翻轉教室之上課方式，由授課老師事先錄製上課內容，

供修課學生於線上收看，實體上課時(大約每四週一次)則以評量學習成效為主，透過筆

試測驗瞭解學習成效(上學期公司法課程)。此外，透過向學生提問之方式，並以組為單

位(每組大約 3-4人)計算各組積分，答對加一分、答錯扣一分。學期末統計各組積分，

就各班積分最高與第二高之組別，頒發四千元與二千元獎學金。以組為單位計分，希望

培養團隊合作，以及學生之責任感，希望強化組員之課前準備，避免因答錯而拖累所屬

小組之積分。 

此外，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課程於學期結束前加入模擬法庭活動。上學期由於修課

同學(以法律系三年級為主)剛開始修習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之程序法，因此，只要

求就授課老師交付之案例，撰寫訴狀。下學期時，學生已修習近一年的程序法，因此模

擬法庭除撰寫訴狀、交換訴狀外，亦於實習法庭舉行言詞辯論。 

就模擬法庭的設計，以 3-5人一組為。證券交易法於下學期開課兩班，因修課人數

不同，分別演練六個與二個案例。每個案例有三組參與（所有同學均必須參與），分別

扮演檢察官、被告之辯護人及法官角色。授課教師提供改編自法院判決的實務案例，學

生取得案例之後，扮演檢察官之組別於一週後透過 iLearn平台提出起訴狀，被告之辯護

人於取得起訴狀後一週繳交答辯狀，第三週則舉行言詞辯論，由擔任法官角色的同學主

持，當天並邀請現任法官於言詞辯論後對於同學的表現加以講評與指導。言詞辯論終結

後一週，擔任法官角色的同學必須完成判決書撰寫並上傳 iLearn平台。模擬法庭所有同

學所撰擬的書狀均送請法官審查，於法官提供審查意見後再上傳 iLearn平台，使同學可

以由審查意見中瞭解撰書狀有那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實施之課程，均為法律系三年級之必修課。公司法課程為三學分，於上學期

開課，下學期開設證券交易法課程，二學分，均同時開設兩班；票據法課程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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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則於上、下學期均各開一班。本研究所採之案例式教學法，主要目的要結合

實體法與程序法，鑑於多數修課同學均於三年起上學期才開始修習民事訴訟法與刑

事訴訟法等程序法課程，因此，至下學期始以案例式教學法於票據法課程施行。 

於票據法課程，期中考前係由授課老師講授票據法重要條文、理論與實務見解，於

期中考後，則由授課老師選取十一則票據法具代表性之法院判決，由同學先分組報

告判決之事實、兩造主張、判決爭點、法院判決理由及小組對判決之看法。再由授

課老師提出判決案例之問題，包括：屬於程序法之判訴標的與訴之聲明為何；以及

屬於實體法之問題，例如：若原告改採何項實體法之主張，更可能獲得勝訴判決。

使修課同學透過同一案例，可同時思考所涉及之程序法與實體法之問題，以培養其

完整解決問題之能力。一學期共討論十一個案例。 

公司法於上學期授課，同上述原因，僅於學期末以改編於實務之案例，要求分組繳

交一份民事起訴狀。證券交易法則透過模擬法庭，共演練八場言詞辯論，並共完成

書狀練習二十四份。此外，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教學兼採翻轉教室之方法，因此各

錄製數位教材一套。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計畫實施過程，發現五項問題： 

第一、由於公司法、票據法、證券交易法於本系進修部另有一位兼任教師開課，或

許是課程要求較低(有些課程全學期只要完成一份報告亦無考試，相對地，本計畫

實施課程除報告、模擬法庭外，尚有測驗及上課提問)加上系上對跨部修課人數並

未控管，因此，較上學年修課人數相較，修課人數明顯減少，推論部分學生只想取

得學分，因此選擇負擔較輕之班別修習。 

第二、就翻轉教室之實施，由實體上課時對學生之測驗、提問情況加以分析，發現

縱使以教學影片中已詳細解說之相同案例為考題，學生測驗之平均成績仍只在及格

邊緣，雖然以積分、競賽制獎勵，測驗分數占學期成績百分之五十，但學生仍欠缺

主動學習、為求知而學習之動機。 

第三、證券交易法模擬法庭之案例係改編自司法判決，有兩組學生(扮演法官組)期

末繳交之判決書，竟複製、貼上法院判決書，除違反學術倫理外，亦存在敷衍心

態，更缺乏求知精神。 

第四、在票據法課程，修課人數共 40人，較上學期(58人修課)大幅減少，原因係

部分跳班至兼任老師於進修部開設之課程，推測學生認為案例式教學法之授課對其

要求較高、較多，而選擇至負擔較輕之班別。再者，本學期採案例教學法之階段，

在各組報告前，就案例事實抽問非報告組學生，絕大多數學生並未準備。於成果報

告時，有委員建議可採報告前再抽籤決定報告組別，以此壓力使學生多能於課前準

備。但本研究認為此方法並不可行，因為可能只會讓更多學生跳班至負擔較輕之班

別，而使修課人數更少，甚至造成必修課因人數過少，而無法成班之窘境。 

第五、學期末與近兩年協助模擬法庭之法官討論，授課老師與法官均認為本學年修

課同學之表現遜於去年，究竟是本屆學生之學習風氣不若上屆積極？或學生素質較

上屆低落？抑或其他原因，尚待研究。 

(3) 學生學習回饋 

大部分修課學生對於翻轉教室、案例教學及模擬法庭均持正面看法，認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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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助益。而模擬法庭後將學生撰擬之書狀送請法官審查並由法官提出書面意

見，學生們亦多反應對未來撰擬書狀有相當大之助益。 

以下節錄學生對本計畫實施之三門課程於期末教學意見之反饋： 

1. 個人覺得線上教學是個蠻好的想法~~~實際學習起來感受不錯，讚讚 

2. 網路授課的時間掌控自由度高，喜歡 

3. 線上學習讓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時間學習，我覺得很好 

4. 遠距教學方式改變以往傳統坐在教室聽課的方式，讓我們能在自己精神較

佳或是空閒時間去聽課，達成較好學習效果，並且少數實體上課討論，也

能自我檢測是否已理解課程，加上模擬法庭的練習，讓我們對實務更加貼

近，不單單埋頭於課本文字中，而是學以致用，亦能使學習效果更佳。 

5. 我很喜歡最後的模擬法庭，我們組員間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及深入找尋許多

資料，令我們更深入的學習了法條的應用與解釋。 

6

.  

6. 透過大量的案例演練讓大家對實務上法院對該票據法律關係的見解，

有更深的了解。 

7. 老師上課用心，清楚講解課程各項概念；期末報告亦使學生充分發揮

所學、觀覽實務見解。 

8. 老師上課內容嚴謹，學養豐富，對學生小組報告判例如數家珍。 

6. 建議與省思 

感謝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補助，使本計畫能順利進行。就近兩年均執行教學

實踐計畫之經驗，教學創新必須經過多年的實踐，並從實踐經驗中發現問題並逐步

改進，但若是以同一教學方法於翌年申請，獲准補助之機率甚低。為使教學創新與

實踐能持續進行，希望本項計畫能補助多年期，並以前一年之實施成效作為下一年

度補助審查之基準（而非以每年之計畫是否具創新性為是是否補助之標準），如此

方能使好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創新能持續推動，並更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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